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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江县财政局文件

开财采〔2022〕25号

开江县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

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

各预算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号），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

度，进一步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，根据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转

发<财政部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>的通

知》（川财采〔2022〕78号）、《达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政

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达市财采管〔2022〕68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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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进一步强化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执行

（一）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。采购人、代理

机构在开展需求论证、调查和编制采购文件时，要严格按照《财

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的规定，仔细论证、调

查项目是否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，规范资格条件设置，降低中小

企业参与门槛，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、合理预留采购包、要求

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、要求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

式，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。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万元以下

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

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如不专门

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，需提供财库〔2020〕46号文件第六条第

二款规定的五种情形的相关证明。

（二）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。按照财库

〔2022〕19号文件规定将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

格扣除优惠，提高至 10%—20%。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

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，评审优惠幅度提高至

4%—6%。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〔2020〕46号

文件的规定执行。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发布采购公告或者发出采

购邀请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，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评审优惠幅度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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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高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。按照财库

〔2022〕19号文件规定将超过 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

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在坚持公开公正、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

标准的前提下，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 30%以上提高至 40%

以上。

采购人要落实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

展政策。对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，将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六十八条第三款进行处

理。

二、进一步落实政府采购项目意向公开

除定点采购、网上竞价和商场直购等小额零星采购和由集中

采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购外，预算单位应当严格按照

《开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开财

采〔2021〕40号）对本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意向在四川政

府采购网（中国政府采购网－四川分网）-采购人登陆-四川政府

采购一体化平台“采购意向”栏进行公开。公开时间应当提前，原

则上在采购活动开始前 30日公开采购意向。

三、进一步降低采购交易成本

实行“承诺＋信用”的准入管理制度，最大化精简供应商提供

材料要求。通过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向供应商免费提供电

子采购文件，全面取消投标（响应）保证金和鼓励采购人免收履

约保证金，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，有效降低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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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交易成本。

四、进一步缓解供应商运营压力

采购单位应加大预付款支付比例，提高供应商履约能力。鼓

励采购人预付合同款项比例不低于 30%，并在签订合同 5个工作

日内完成预付款支付。项目结束后，采购人要严格按照《四川省

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15〕32号）加快进行履约验收，及

时支付合同款项。

五、进一步推进供应商信用融资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要大力推广“政采贷”，助力解决中小

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。采购代理机构在发布采购公告时要

明确“政采贷”信用融资渠道，结果公告中公示中标（成交）供应

商联系方式，便于政银企沟通。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时主动询问

供应商是否办理“政采贷”业务，并及时公告采购合同。银行提供

的“政采贷”产品应当满足“无抵押担保、程序简便、利率优惠、

放款及时”的基本条件以及川财采〔2018〕123号文件的相关规

定。

开江县财政局

2022年 6月 15日

开江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15日印发


